
2021 年 7 月 1日 第 25 期（周四出版）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管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上海市连续性内部资料准印证（B）第 0219 号





















































 

同心向党回望百年征程，同
行向前开创人社辉煌。6月24日
下午，“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
程 惠泽民生人社情”上海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活动
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歌剧厅隆
重举行。市人社局党组书记、局
长赵永峰致辞，并为50年以上党
龄老党员代表颁发“光荣在党50
年”纪念章。局系统离退休老同
志代表，市、区人社系统干部职
工代表共800余人参加活动。

主题活动包括“革命理想高
于天”“百年风华正当时”“接续
奋斗绘蓝图”三个篇章，深情讴
歌党的百年光辉历程和丰功伟
绩，生动展现上海人社人在市
委、市政府领导下知重负重、冲
锋在前的奋斗成果。全市人社
系统高度重视这次主题活动，精
心组织、认真排练，通过歌舞、朗
诵、小品、快板、主题采访等多种
艺术形式，自编自演了一场简
朴、精彩、彰显人社特色的文艺
汇演，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现场还集中表彰了局
系统党支部建设示范点和先进

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优
秀党务工作者，进一步激励上海
人社干部向老党员致敬、向先进
典型学习，坚定不移跟党走，齐
心共赴新征程。

赵永峰在致辞中指出，100年
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人民谋幸
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
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创造了无
数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特别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举旗定向、统揽
全局，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
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
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赵
永峰表示，上海人社系统始终把

传承红色基因、发扬红色传统作
为光荣而神圣的使命，一代代上
海人社人积极服务人才强国、就
业优先、脱贫攻坚、世赛筹办、长
三角一体化等国家重大发展战
略，聚焦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根
治欠薪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
接最现实的民生问题，努力为党
分忧、为国效力、为民尽责，谱写
出了属于上海人社工作的时代
华章。赵永峰强调，上海人社要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始终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社工
作的谆谆教诲，紧紧围绕国家所
需、上海所能、群众所盼、未来所
向，进一步深化改革、服务发展、

保障民生、促进和谐，着力解决
群众“急难愁盼”具体问题，持续
优化完善人社工作体制机制，奋

力在新时代伟大征程上创造出
无愧于党的诞生地的出色业绩。

最后，在有76年党龄的著名
指挥家曹鹏的指挥下，全场高唱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将
整场活动推向了高潮。参与主
题活动的干部职工代表纷纷表
示，要坚持从党的非凡历程中汲
取奋进的智慧和力量，恪守初
心、不忘使命，始终把比学赶超
落实到抓党建、稳就业、保民生、
揽人才、促和谐、办世赛全过程，
让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
更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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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人 社 系 统 隆 重 庆 祝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100 周 年

探寻红色足迹 汲取前进力量
——市人社局举办党史学习教育主题党日活动

为隆重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用好上海丰富的
红色资源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日
前，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直属
机关党委、局团委组织开展了“探
寻红色足迹 汲取前进力量”党史
学习教育主题党日活动，组织党
员干部跨单位联合组队，通过参
观学习、知识竞赛、交流展示和沉
浸式情景演绎等形式，学习党史
知识，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前进力
量。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直属
机关党委书记纪维萱，局政工部
门和局属单位党组织负责人出席
现场活动，局系统党员干部职工
观看了在线直播。

主题党日活动中，以市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局和上海第 46 届
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青年为
主体的60名党员干部职工，组成

“青春后浪”“星辰大海”“进步青
年”和“奋进的号角”四支队伍开
展了分组红色定向和现场集中交
流展示。

在完成团队破冰、形象展示
和“四史”知识竞赛暖场环节后，
四支队伍先后前往中共社会主义
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中共中央
政治局机关旧址、中国左翼作家
联盟会址纪念馆、国歌展示馆进
行参观学习，在每个场馆完成了
合影答题、“密码破译”“情报传
递”等定向任务，并在国歌展示馆
广场以列队的形式拼接成数字

“100”向党的华诞献礼。
在现场交流展示环节，四支

队伍结合大量的党史知识，分别
针对一个红色地标，开展“1场讲
解+1 段演绎”，有的朗诵原创诗
歌，有的以微情景剧的形式还原

历史场景，还有
的分享寻访过
程中的精彩瞬
间和学习党史
的心得体会。
各队队员集思
广益、团结协
作，呈现出一场
较高质量的学
习成果展示。
在此期间 ，活

动还安排了“学习‘四史’守初心、
‘声’入人心忆经典”优秀诵读作
品展演，将现场氛围推向了高潮。

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直属
机关党委书记纪维萱在讲话中对
活动成效给予了充分肯定，勉励
局系统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青年
干部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作风学
习党史，在深学党史中坚定理想
信念、增强斗争本领，厚植为民情
怀，切实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
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纪维萱要求局系统各级党组
织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和市委的决
策部署，按照局党组的要求，不断
提高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政治自
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一要
深学深研，持续强化理论武装。
紧扣“学是基础”，认真完成好三
个阶段的学习目标任务。二要有
序有力，持续营造浓厚氛围。严
格落实党组织书记讲专题党课、
专题组织生活会等工作要求，在

“七一”前后组织实施好庆祝建党
百年系列活动。三要见行见效，
持续推动事业发展。持续深入开
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广泛开展“我与群众面对面”“人
社局长走流程”“人社服务快办行
动”等活动，以更加优异的成绩庆
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本市从7月1日起调整最低工资标准
本市从2021年7月1日起

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月最低工
资标准从 2480 元调整到 2590
元，增加110元；小时最低工资
标准从22元调整到23元。

月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全
日制就业的劳动者，劳动者在
法定工作时间或依法签订的劳
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提供
了正常劳动的，用人单位支付
的月工资不能低于月最低工资
标准。需要注意的是，本市月
最低工资标准不含劳动者个人
依法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
公积金，由用人单位另行缴
纳。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加
班费、中夜班津贴、夏季高温津
贴及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环境
下的岗位津贴以及伙食补贴、

上下班交通费补贴、住房补贴
也不作为月最低工资标准的组
成部分，由用人单位另行支付。

小时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
非全日制就业的劳动者，即劳
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一般平均
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 4 小时，
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 24
小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不包
含劳动者个人和单位依法缴纳
的社会保险费。

在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时，
主要考虑了城镇低收入家庭基
本生活费用支出、城镇居民消
费价格指数、经济发展水平、企
业人工成本、全市平均工资水
平等因素，统筹兼顾了企业承
受能力和保障低收入劳动者的
劳动报酬权益。

从7月1日起调整部分民生保障待遇标准
本市从2021年7月1日起

调整部分民生保障待遇标准。
本次调整的民生保障待遇标准
包括失业保险金标准、工伤保
险三项待遇标准。

调整失业保险金标准
本市自 2021 年 7 月 1 日

起，对失业保险金支付标准进
行调整，具体为：第 1-12 个月
支 付 标 准 为 1975 元/月 ；第
13-24 个月支付标准为 1580
元/月；延长领取支付标准为
1330元/月。
调整工伤保险三项待遇标准

本市自2021年1月1日开
始，对2020年12月31日前发生
工伤致残或因工死亡人员的工
伤保险三项待遇标准进行调整。

一是2020年12 月31 日前
发生工伤且致残一级至四级工
伤人员的伤残津贴在 2020 年
享受的标准基础上调整：其中
致残一级增加421元/月，致残
二级增加386元/月，致残三级

增加365元/月，致残四级增加
336 元/月。调整后的伤残津
贴最低标准为：致残一级8292
元/月，致残二级 7737 元/月，
致残三级 7268 元/月，致残四
级6804元/月。

二是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
发生工伤且经确认生活不能
自理工伤人员的生活护理费
在 2020 年享受的标准基础上
调整，其中生活完全不能自
理工伤人员增加 379 元/月，
生活大部分不能自理工伤人
员增加 304 元/月，生活部分
不能自理工伤人员增加 228
元/月。调整后的生活护理费
标准为：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5169元/月，生活大部分不能自
理 4136 元/月，生活部分不能
自理3102元/月。

三是2020年12 月31 日前
因工死亡人员供养亲属的抚恤
金在 2020 年享受的标准基础
上，每人每月增加88元。


